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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共和国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联合公报 （2007年9

月26日，北京） 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曾庆红邀请，

南非共和国副总统普姆齐莱姆兰博－努卡于2007年9月23日

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与曾庆红副主席共同主持了

中国和南非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此期间，中

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了努卡副总统。 二、在胡锦涛主席同

努卡副总统会见和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会议中，中南双方对

建交以来，非凡是2004年召开双边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在各领域友好合作取得的积极进展表

示满足。双方同意继续保持两国政府、议会、政党的密切交

往，增进政治互信；同时抓紧落实两国领导人互访成果，深

化务实合作，不断充实中南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 三、双方

强调平衡推进双边战略经济合作的重要性，以实现可持续的

互利共赢。为此，以南非丰富的资源和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

为基础，双方致力于建立“增长和发展伙伴关系”，以建立

一个结构合理、稳定的框架，发挥双方经济互补性，促进高

附加值产品贸易和投资。在这方面，双方同意制定具体的工

作计划，包括利用中非发展基金，鼓励两国企业在矿能资源

、基础设施建设、机械、服装、家电制造、农产品加工、旅

游、金融等领域开展贸易和投资合作。 四、双方认为应共同

努力以促进两国共同增长和发展。中方将继续支持《南非加

速和共享增长倡议》和《优先获得技能联合计划》。尤其是



双方将在减贫、人力资源培训、适用技术应用、农村发展、

增加就业等领域加强经验交流和合作。双方还将探讨增强采

矿、建筑技术等方面能力的途径。 五、为庆祝两国建交10周

年，双方同意自2007年第四季度起至2008年底，各自或联合

举办文艺演出、电影周、艺术展、商品展、文物展、体育比

赛、新闻和学术团组互访以及青年、妇女交流等一系列庆祝

活动。双方愿就此保持沟通，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共同办

好上述庆祝活动，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六、

双方对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非凡是中方公布的

对非务实合作8项政策措施取得的进展表示满足，愿加强协调

合作，本着互利共赢、友好协商、高效务实的原则，继续共

同推进峰会成果的落实工作。 七、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形势、

非洲发展、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等共同关心的

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应加强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

稳定中的作用，支持非洲联盟等地区组织为维护地区和平稳

定所作的努力。双方同意加强战略对话和磋商，共同促进国

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 八、南方重申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

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反对包括“法理台独”在内的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中

方注重到南非在第62届联大上与其他国家一道反对台湾“加

入联合国”，并对此表示赞赏。 九、双边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期间，双方还举行了外交、经贸、教育分委会会议，就各自

领域的交流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双方决心加强各分委会机

制，并在双边委员会框架下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此同

时，双方还成功进行了有关领域的对口磋商。 十、南非环境



和旅游事务部与中国国家旅游局官员全面回顾了关于旅游目

的地国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并与中国国家海洋局就加强

海岸带综合治理与海洋环境保护的必要性达成共识。 十一、

在科技领域，双方一致同意保持现有的科技合作模式和合作

计划，同时，将合作领域从交通、农业、信息技术、先进材

料、可再生能源扩展到古生物学、考古学和由双边科技合作

联委会确定的其他领域。双方将对诸如远程医疗这样的旗舰

项目继续给予关注和支持。南方邀请中方参加2008年国际科

技创新展。 十二、在卫生领域，双方主管部门共同商定优先

开展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并就引导和加强未来合作起草了

意向声明。 十三、双方关于领事和移民问题的会议一致同意

，将领事和移民事务列入双边委员会磋商框架。双方还讨论

了商签外交护照免签协议问题。 十四、双方续签了教育合作

协议，其中中国政府将把南非学生来华奖学金名额从每两年5

名增加到每年3名。此外，中国政府还将向南非提供一定数额

的单方奖学金。 十五、双方回顾了农业发展和农产品贸易领

域合作协议执行以来取得的进展，认为南非水产养殖能力建

设取得了进展，两国农产品贸易有所增长。 十六、南非水利

和林业部与中国水利部、国家林业局分别举行了对口会谈。

与水利部就于2008年6月前成立中南水资源分委会以及根

据2005年签署的政府间水资源合作谅解备忘录精神，加强在

农村供水、能力建设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事宜达成共识；与

国家林业局就2008年开始进行森林防火、造林及森林资源清

查、城市绿化、能力建设方面合作达成一致。 十七、南非公

职和行政事务部与中国人事部进行了多轮磋商，并签署了有

关合作协议。 十八、双方对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的工作表示



满足，一致认为应更好地发挥其对双边合作的指导、协调和

推动作用。双方商定双边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南非举行。具

体日期将通过两国外交途径商定。 十九、双边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结束时，双方签署了教育合作协议、关于人力资源开发

和公共行政治理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以及中南两国政府关于在

矿产和能源领域开展合作的协议。 二十、南方对中方为在北

京举行的双边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作出的周到安排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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